（               ）团干学干寝室点对点责任联系表

要求： 1、各院系分团委书记至少负责5个以上寝室，分团委副书记、学生会主席至少负责2个以上寝室。

        2、校级学生组织，部长级以上至少负责2个以上寝室。

        3、此表要求于23日中午12：00上交，可发邮件至80517631@QQ.COM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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